
             西安达尔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西安达尔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2003年 8月 22日在西安建

国饭店会议室召开。应到董事 11人，实到 10人，林娣董事因故缺席。6名监事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许宗林先生主持，经

过充分讨论和表决，形成如下决议：一 

  、审议并通过了 2003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二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的预案》：1、在原有经营

范围的基础上增加“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部件、原

辅材料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2、增加“黄金饰

品零售”业务。3、取消“非专项审批的天然食品色素、活性蛋白和多肽、葡萄糖酸内脂加工、

制造”业务。 

  经过以上调整，《公司章程》第十三条变更为：“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经营范围是：

珠 

  宝、玉器、工艺美术品、包装礼品盒、机械设备、电子产品的加工、销售；现代陶瓷材

料制品研制、开发、加工；花卉种植，非专项审批的农副产品种植，畜牧水产养殖；分支机

构旅游度假服务；金属材料、建筑材料、非专项审批的化工原料及化工产品（除易燃易爆危

险化学品及专项审批）、矿产品销售；黄金饰品零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

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部件、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

及技术除外）。分支机构经营：住宿、餐饮、娱乐；纯净水的生产、销售；黄金饰品零售。” 

  对于上述修订案，董事会同意提请下次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补选独立董事的预案》：按 

  照西安证管办《关于樊光鼎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审核意见》（西证监公司函字［2003］11

号），樊光鼎先生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时间截止 2003年 6月。 

  公司董事会对樊光鼎先生六年来的勤勉尽责深致谢意。 

  根据公司股东提名，董事会同意推荐李慰严先生（简历附后）为独立董事候选人，提请

下次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富仕达传感器项目运营方式的议案》：鉴 

  于该项目良好的发展前景，决定取消原成立子公司的计划，改由公司总部直接管理及运

作。 

  五、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减少在达尔曼化学工业公司出资的议案》：为 

  适应调整公司产业结构、整合现有项目的需要，决定减少在西安达尔曼化学工业公司投

资 1810万元并相应调减注册资本。 

  六、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高管人员薪酬的议案》：鉴 

  于公司经营层对部分高管人员分管工作进行了调整，副总经理贾如意先生被任命为常务

副总经理，决定将其薪酬调至每月 12，000元（含税）。 

  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建立〈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的议案》。 

  附：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李 

  慰严，男，65 岁，教授，民建会员。曾在中国科学院陕西分院、陕西省渭南专员公署、

陕西财经学院任职任教。现任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教授、研究生导师。主要学术成

果有《工业经济管理教程》、《社会主义经济效益通论》，并主持国家级重点课题《股份经济研



究》等。曾任西安达尔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专家监事。 

  

   特此公告 

  

                                             西安达尔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三年八月二十六日 

 

 

  

              西安达尔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西安达尔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2003年 8月 22 日在西安建国

饭店会议室召开。应到监事 7人，实到 6人，缺席 1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逯秉坤先生主持，

经过充分讨论和表决，形成如下决议：一 

  、审核并通过了 2003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李慰严先生辞去专家监事职务的预案》，同意提请下次股东大会

审议表决。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补选樊光鼎先生为专家监事的预案》，同意提请下次股东大会审

议表决。 

  附：监事候选人简历樊 

  光鼎，男，65岁，教授，中共党员。曾在西北大学、陕西财经学院任职任教，历任西安

基础大学校长、陕西经贸学院院长，现任西安财经学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管理研

究所名誉所长，同时担任陕西省独立董事协会副会长。主要学术成果有《工业企业涉外管理》、

《企业生产管理》、《中国城市经济与管理研究》等。1997 年 4 月至 2003 年 6 月担任本公司

第二、第三和第四届董事会独立（专家）董事。 

  特此公告西 

  安达尔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二 

  ○○三年八月二十六日西安达尔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提 

  名人西安翠宝首饰集团公司现就提名李慰严为西安达尔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被提名人与西安达尔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

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本 

  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

作出的（被提名人详细履历表见附件），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西安达尔曼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附：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书），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李慰严

一 

  、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二 

  、符合西安达尔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三 

  、具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所要求的独立性：

1、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西安达尔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任职；2、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该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1％的股东，也

不是该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3、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上市公司已发

行股份 5％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该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4、被提名人在最

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三项所列情形；5、被提名人不是为该上市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



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四、包括西安达尔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

超过 5家。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提名人

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提名人：西安翠宝首饰集团公司二 

  ○○三年八月十一日于西安西安达尔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声 

  明人李慰严，作为西安达尔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

声明本人与西安达尔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之间在本人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保证不存在任

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一 

  、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任职；二 

  、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1％或 1％以上；三 

  、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四 

  、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或 5％以上的股东单

位任职；五 

  、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六 

  、本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前五项所列举情形；七 

  、本人没有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八 

  、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

露的其他利益；九 

  、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另外，包括西安达尔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

过 5家。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

或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中国证监会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

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

规定、通知的要求，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

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厉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李慰严 2003年 8月 8日于 


